
 

1 
 

证券代码：600401         证券简称：*ST海润      公告编号：临2016-022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与交易对象华君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君电力”）、保华兴

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华兴”）及瑞尔德（太仓）照明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瑞尔德”）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利润承诺

补偿协议书》、《附条件生效的购买资产协议》等一系列协议。本次非公开发行

认购对象华君电力和保华兴为一致行动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后，将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同时瑞尔德控股股东YANG HUAI JIN(杨怀进)为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6条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视同上市公司的关联人：（一）根据与上市公司或

者其关联人签署的协议或者作出的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或在未来十二

个月内，将具有第10.1.3条或者第10.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故根据上述协议安

排，在本次非公开相关交易协议生效后，华君电力、保华兴将成为公司的主要股

东，视同上市公司关联人，且瑞尔德控股股东YANG HUAI JIN(杨怀进)为公司持

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为公司关联人。故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 

● 2016年1月1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和《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

交易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事前予以了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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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华君电力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君电力”）、保华兴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华兴”）

及瑞尔德（太仓）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尔德”）非公开发行股数不超过

740,740,740股A股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200,000万元。故根据上述协议安排，

在本次非公开相关交易协议生效后，华君电力、保华兴将成为公司的主要股东，

视同上市公司关联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且瑞尔德控

股股东YANG HUAI JIN(杨怀进)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为公司关联人。

故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6年1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和《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

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事前予以了认可，并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尚须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报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华君电力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华君电力有限公司 

注册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公司地址：香港中环花园道 3 号花旗银行大厦 36 楼 

已发行股份：1 股普通股 

公司编号：2133028 

商业登记号码：63707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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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4 年 8 月 14 日 

企业类型：注册于香港的私人公司  

董事：吴继伟、郭颂 

经营范围：华君电力的主营业务为电力产业的投资控股。 

2、股东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华君电力的股权结构如下： 

 

3、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华君电力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如下： 

                                               单位：元港币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3,845,85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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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 99.96% 

项目 2014 年 8 月 14 日-2015 年 3 月 31 日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19,124 

净资产收益率 99.99% 

注：华君电力会计年度为每年 4 月 1 日至翌年 3 月 31 日；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年末

净资产；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二）保华兴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保华兴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法定代表人：吴继伟 

注册资本：5000 万 

注册号：440401503505086 

税务登记证号：深税登字 440300342791930 号 

成立日期：2015 年 6 月 15 日 

市场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期限：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以上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

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实业项目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2、股东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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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君控股有限公司（00377.HK）以上股权结构参见本节内容之“一、华君电

力/（二）股东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3、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保华兴资产成立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由于设立不满一年，尚未有最近一

年财务报表。 

 

（三）瑞尔德（太仓）照明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瑞尔德（太仓）照明有限公司 

注册地：太仓市浮桥镇银港路 99 号 

法定代表人：印波 

注册资本：600 万美元 

注册号：320585400014606 

税务登记证号：苏地税字 3205855502785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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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0 年 02 月 04 日 

市场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期限：2060 年 02 月 03 日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 LED 芯片、LED 照明设备、太阳能发电设备、路灯

设备、发光效率 501m/W 以上高亮度发光二极管、发光效率 501m/W 以上发光

二极管外延片（蓝光）、发光效率 501m/W 以上且功率 200mW 以上白色发光管

制造，销售公司自产产品；从事本公司生产的同类商品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

除外）、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2、股东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瑞尔德的股权结构如下： 

 

3、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38,884,464.9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981,834.13 

资产负债率 38.33% 

项目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7,863,957.14 

净利润 -3,233,588.21 

净资产收益率 -13.48%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华君电力、保华兴以持有的源源水务（中国）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

称“源源水务”）和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瑞尔德以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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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日，即2016年1月19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海润光伏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

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总量），即2.70元/股。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瑞尔德签署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认购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甲方（发行人）：海润光伏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人）：瑞尔德（太仓）照明有限公司 

    1、认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即甲方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每

股价格为2.70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2、认购款总金额及认购方式 

    甲方同意乙方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款总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叁

亿元（小写：人民币300,000,000.00元），乙方以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小写：

300,000,000.00元）现金方式认购。 

    3、本次发行的股票的种类与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

元。 

    4、限售期 

    乙方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即本协议第十条第10.3

款约定的完成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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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认购数量 

    乙方同意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认购款总金额除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即111,111,111股。如发行价格按本协议第一条之

规定进行调整的，认购数量相应予以调整。按上述方式计算，如出现不足1股的

余额时，该部分不足折股的余额纳入甲方的资本公积金。 

     

    （二）公司与华君电力、保华兴签署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认购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发行人）：海润光伏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1： 华君电力有限公司 

    乙方2：保华兴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1、认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即甲方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每

股价格为2.70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2、认购款总金额及认购方式 

    甲方同意乙方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款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拾柒

亿元整（小写：人民币1,700,000,000.00元），乙方分别通过资产和现金认购，

并优先以资产认购，不足部分乙方1以现金方式补足，具体认购方式如下： 

    （1）乙方以资产方式认购：乙方以其拥有的源源水务（中国）有限公司（下

称“源源水务”）100%股权按照评估机构确定的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预估值

人民币伍亿壹仟陆佰柒拾捌万元整（小写：516,780,000.00元），作价人民币伍

亿壹仟陆佰柒拾捌万元整（小写：516,780,000.00元）参与认购，其中：乙方1

以其拥有的源源水务80%股权作价人民币肆亿壹仟叁佰肆拾贰万肆仟元整（小

写：413,424,000.00元），乙方2以其拥有的源源水务20%股权作价人民币壹亿

零叁佰叁拾伍万陆仟元整（小写：103,356,000.00元） 

    双方同意，待本次评估机构出具最终评估报告，源源水务100%股权作价以

以本次评估机构签署确认的评估报告正式评估值为准，进而调整上述预估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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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乙方1和乙方2按照其持股比例即80%：20%进行分配。 

    （2）乙方以现金方式认购：乙方1现金认购金额=乙方认购总金额-源源水务

100%最终评估值X100%，如按照目前预估值计算，则乙方1现金认购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拾壹亿壹仟捌佰叁拾贰万贰仟元整（小写：1,183,220,000.00元）。 

    3、本次发行的股票的种类与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

元。 

    4、限售期 

    乙方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即本协议第十条第10.3

款约定的完成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如乙方需依据《海润光伏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之利润承诺补偿协议书》约定的承担利润补偿责任，则

需于上述锁定期三十六个月后的六个月内完成利润补偿，且乙方于完成利润补偿

（如需）后方能转让乙方认购之定增股份。 

    5、认购数量 

    乙方同意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认购款总金额除以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即629,629,629股，其中乙方1认购591,349,629股，乙方

2认购38,280,000股。如发行价格按本协议第一条之规定进行调整的，认购数量

相应予以调整。按上述方式计算，如出现不足1股的余额时，该部分不足折股的

余额纳入甲方的资本公积金。如源源水务最终评估值与预估值存在差异，乙方1

和乙方2的资产认购金额及乙方1的现金认购金额按照本协议第二条之规定进行

调整，乙方1和乙方2的股票认购数量相应调整。 

 

    （三）公司与华君电力、保华兴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购买资产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甲方：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1：华君电力有限公司 

    乙方2：保华兴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1、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系指乙方合计持有的源源水务100%股权。源源水务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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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4年11月03日，目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5亿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4,375万元。 

    2、本协议方案 

    2.1主要方案： 

    2.1.1由海润光伏非发行股份向乙方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源源水务100%股权。 

    2.2 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支付方式及交易价格 

    2.2.1 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经初步评估，截至评估

基准日2015年12月31日标的资产预估值为人民币伍亿壹仟陆佰柒拾捌万元整

（小写：516,780,000.00元）。双方同意，暂以上述初步预估值作为本次标的资

产转让价格。待本次评估机构出具最终评估报告，源源水务100%股权作价以本

次评估机构签署确认的评估报告正式评估值为准，进而调整上述预估值作价。 

    2.3本次购买资产支付对价所涉发行股份事宜具体由甲方与乙方1、乙方2共

同签署的《海润光伏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认购协议》（下称“《股

份认购协议书》”）予以约定。 

    2.4乙方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依据《股份认购协议书》约定的交易完成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如乙方需依据《海润光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

行股份之利润承诺补偿协议书》约定的承担利润补偿责任，则需于上述锁定期三

十六个月后的六个月内完成利润补偿，且乙方于完成利润补偿（如需）后方能转

让乙方认购之定增股份；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5海润光伏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前后的海润光伏

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2.6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乙方不再持有源源水务股权，源源水务成为海

润光伏全资子公司。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6年1月1日，常州市金坛瑞欣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欣光电”）与

海润光伏签订了《委托加工铸锭合同》，合同约定由瑞欣光电提供多晶硅料委托

海润光伏加工多晶方锭，加工数量为100,000kg，合同总价款为7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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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引入战略投资者，增强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性； 

2、优化产能结构，提高公司在光伏制造领域的竞争力； 

3、加快下游光伏电站建设，提高公司在光伏电站领域的竞争力； 

4、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已聘请具有证券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本次

交易的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拟以评估值作价。我们认为，交易对方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表明对公司未来的良好预期及对公司长期发展的支持，有利于保

障公司的稳健持续发展，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4、《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5、《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18日 


